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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37 期（总第 576 期，12 月 18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新就业形态社保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我中心执行研究员张盈华就“如何建立

完善符合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社会保险体系”撰文，深入分析，发表观点。该文刊

登于《中国财经报》2023 年 12 月 12 日第 8 版。 

 

建立完善符合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社会保险体系  

 

文/张盈华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为依托，网约车出行、外卖送餐、

快递配送、网络平台直播、在线培训或教育等新就业形态不断孕育。这些行业不仅吸引了大

量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也吸纳了不同年龄、学历、工作经历和生活阅历的劳动者。 

新就业形态是新世纪发展的新事物，社会保险是随工业化建立、发展和成熟走过百年历

程的传统制度。放眼全球，顺应新就业形态趋势，已经成为各国健全社会保险制度的时代命

题。在我国，新就业形态是劳动者增收的重要渠道，是吸收城镇就业的重要方式，维护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完善符合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险制度，是落实就业优先国家战略的

重要保障。 

因此，随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日渐壮大，建立并完善符合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社会保

险体系迫在眉睫。 

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 社会保险面临挑战 

近年来，短视频、电子商务等平台经济日益普及，许多人放弃找寻单位就业，转而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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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和互联网赚取收入，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研究显示，我国平台经济创造就业超过

2 亿；全国总工会开展的调查显示，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 8400 万人。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就业的一支重要队伍，其规模还在快速扩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社会保险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与传统就业不同，新就业形态具有

就业平台化、互联网化，劳动关系灵活化、去雇主化，工作方式弹性化、工作时间碎片化等

特点，对社会保险制度提出严峻挑战。 

 

就业平台化和互联网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用工关系更加复杂。2023

年 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合同和书面协议订立指引（试

行）》，提出了平台企业责任的三种情形：一是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要签订劳动合同；二

是采取合作用工方式的，应明确与合作用工企业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的责任分担；三是不

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订立三方协议。 

根据这些规定，对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平台企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际上，绝大

多数劳动者无法与平台企业“对话”。尤其是平台企业通过合作用工的方式，将用工主体责

任“撇给”合作商，后者往往以未直接用工为由，拒绝承担责任。再加上，在很多靠劳动者

“抢单”、“拉活”的配送、出行、运输、家政服务等行业，往往存在“一人在多家平台注

册”的情况，很难厘清哪家平台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劳动关系灵活化和去雇主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社保时无单位缴费支持。我国城

镇就业者的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

险，由单位承担主要缴费责任。基本养老保险单位和个人缴费的比例分别是 16%和 8%（灵活

就业人员缴费率为 20%）；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一般为单位缴纳 6%、个人缴纳 2%；失

业保险总缴费率为 3%，目前正处于阶段性降费期，单位和个人缴费率合计为 1%且以单位缴

费为主；工伤保险只有单位缴费，个人无需缴费，意味着没有单位就无法参加工伤保险。 

按照现行政策，如果无单位缴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个人身份参保，只能参加养老、

医疗和失业保险，全部缴费由个人负担，缴费率合计近 30%。2022年 7月，人社部在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较集中的地区和几家大型平台企业开展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出行、外卖、

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行业，规定由平台企业承担缴费责任。到 2023 年 9 月，已纳入保障

范围的就业者有 668万人。但有研究显示，我国仅外卖送餐员和网约车司机的规模就超过了

1000 万人。可见，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还不足。此外，除了职业伤害保障，在缴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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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方面，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还没有形成制度突破。  

工作方式弹性化和工作时间碎片化，为社会保险征缴工作带来难度。目前，我国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各项费用由单位按月代扣代缴，一些地区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

另一些地区由税务部门征收，未来将逐步过渡到全部由税务部门征收。 

与单位就业不同，新就业形态的工作方式多样化、收入零散化，出行、配送等行业一般

按单计酬，加上工作时间碎片化，一人“多平台接单”很普遍，造成就业收入不稳定和按月

统计困难的问题。那么，是否可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缴费？当然可以，但仍存在缴费困难的

问题。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基数由当地政府按年公布，基数计算方法一般是私营和非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加权平均数，相较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社保缴费基数较高。例

如，广州公布的 2023年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缴费基数下限是 5280 多元，基本医保缴费基

数下限是 5670多元，再加上失业保险，算下来每月最低社保缴费为 1540元，对于大多数灵

活就业人员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许多人放弃参加职工社保，以“非就业身份”

参加户籍地的居民社保，不仅待遇保障不充分，而且由于工作地与参保地分离，缴费时断时

续，造成社保经办难度较大。 

 

顺应新就业形态发展 创新社会保险保障机制 

数字科技催生了新就业形态，为社保制度带来挑战，但如果创新机制，可以发挥数字科

技优势，为社保治理赋能，有助于推动实现“应保尽保”。  

首先，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具有平等的社保权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正规就业者

一样，都是城镇就业人员，应享有平等的社保权益，包括平等的参保机会和公平的待遇保障。 

如果劳动者与平台间有较稳定的工作关系，应尽量确立平台企业作为社保责任主体，并

规范平台企业行为，防止成本转嫁，在平台与劳动者之间打造对话机制，取代平台企业的单

向管理机制，建立和谐的新就业形态用工关系。如果劳动者与平台之间是合作关系，比如直

播、电商等领域，应尽量利用平台的数字化功能，在社保经办机构与劳动者之间建立现金流

和数据流的传送桥梁，可由平台汇集收入数据，代为扣缴社保费，增进劳动者参保缴费的便

利性，提高其参保率。 

其次，打造升级版社会保险制度，顺应新就业形态发展。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发端于工

业化初期，适用于工厂式集中劳动，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就业形态则不同，属于非工厂式

分散劳动，这就需要对社会保险制度进行“升级改造”。 

例如，顺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收入波动的特征，改变社会保险定期缴费的传统做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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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缴费机制，规定在年度应缴总额内，可以按单扣缴，也可以不定期缴费，避免定期缴费的

政策要求与劳动者收入不稳定的实际情况发生冲突；再如，为了顺应一人多平台接单的现实

情况，可规定由多个平台按照派单收入，分别履行社保缴费主体责任，确保劳动者的每一元

收入都能形成对应的社保权益。当然，如果合计缴费达到要求，可不再继续扣缴，也可由平

台企业将多出来的缴费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补充保障，增强劳动者对平台的使用“粘

性”。 

最后，深化已有探索，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待遇保障度。2005 年前后，我国逐步

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险，在工伤保险方面，地方先行进行探索。2006 年江苏南通启

动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随后，吸收灵活就业较多的东部地区陆续出台相关政策。这些地

方的尝试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个人缴费，自愿参保；二是财政补助，购买商保；三是纳入

社保，单位缴费，但仅保障大龄就业者等特殊群体。尽管这些尝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燃眉之

急，但无法解决碎片化问题，平台的社保主体责任也没有落实。 

2022年，由人社部牵头实施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定位为社会保险，统一了制度内容，

压实了平台责任。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一年多以来，共有 3.2万人次享受待遇共计 4.9亿元，

次均 1.5万元。但相较而言，2022年全国工伤保险共 204万人享受待遇 1025亿元，人均 5.0

万元，职业伤害保障与工伤保险的待遇差别较大。因此，亟须总结试点经验，深化已有探索，

将职业伤害保障与工伤保险有机衔接，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度。下一步，还应借鉴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经验，探索适合新就业形态的失业保险制度，并在养老和医疗保障方面，

探索压实平台责任的做法。 

（张盈华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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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

文缩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

学术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

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和《工作论文》。《快讯》产品

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

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

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

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工作论文》，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院东院北楼 

电话：（010）84083506         传真：（010）84083506 

网址：www.cisscass.com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